
 

勞務承攬契約 

 

法鼓文理學院（以下簡稱甲方）與        （以下簡稱乙方），茲雙方簽訂本契約，並同意

自簽約日起生效；雙方約定權利義務條款如下： 

 

第一條   契約期間 

本契約自簽約日起至 112 年 07 月 31 日止，共計 09 個月，契約期滿即行終止。 

第二條   委託承攬標的及規範 

一、 甲方委託乙方承攬標的如下： 

本校 (綜合大樓、佛教學系大樓、禪悅書苑、法印書苑、揚生館等) 校區

水、電及機電設備維護，設備巡檢與假日活動機電操作支援。  

二、 委託承攬規範如下： 

(一) 以日計薪，以實際上工日計酬。 

(二) 每月先行排班，非臨時活動所需，應依班表出勤。 

(三) 每周最少需到工 2日，每日工作以 8小時計，配合甲方班表出勤，未能到

工須事前徵得甲方同意。   

第三條   履約價金之給付 

甲方依合約給付乙方履約每日 1,600 整，給付方式：依實際到工日數，按月付

款。 

第四條   履約價金之調整 

一、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二、履約價金，含依中華民國法令應繳納之稅捐、規費及二代健保費等。 

第五條   履約期限 

一、履約期限：自委託承攬日起至 112 年 7 月 31 日止。 

二、履約標的項目或數量有增減時，履約期限得由雙方視實際需要議定增減之。 

三、履約期限延期： 

契約履約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確非可歸責於乙方，而需展延履約期

限者，乙方應於事故發生或消失後，檢具事證，儘速以書面向甲方申請展

延履約期限。 

請雙面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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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生不可抗力之事故。 

(二) 甲方要求全部或部分暫停履約。 

(三) 因辦理契約變更或增加履約標的數量或項目。 

(四) 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經甲方認定者。 

四、履約期日： 

(一) 履約期間自指定之日起算者，應將當日算入。履約期間自指定之日後

起算者，當日不計入。 

(二) 履約標的須於一定期間內送達甲方之場所者，履約期間之末日，以甲

方當日下班時間為期間末日之終止。當日為甲方之辦公日，但甲方因

故停止辦公致未達原定截止時間者，以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止時間代

之。   

第六條   履約標的品管 

一、乙方在履約中，應對履約品質依照契約有關規範，嚴予控制，並辦理自主

檢查。 

二、甲方於乙方履約期間如發現乙方履約品質不符合契約規定，得通知乙方限

期改善或改正。乙方逾期未辦妥時，甲方得要求乙方部分或全部停止履

約，至乙方辦妥並經甲方書面同意後方可恢復履約。乙方不得為此要求展

延履約期限或補償。 

三、契約履約期間如有由甲方分段審查、查驗之規定，乙方應按規定之階段報

請甲方監督人員審查、查驗。甲方監督人員發現乙方未按規定階段報請審

查、查驗，而擅自繼續次一階段工作時，得要求乙方將未經審查、查驗及

擅自履約部分重做，其一切損失概由乙方自行負擔。 

四、審查、查驗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者，甲方得予拒絕，乙方應免費改善或改

正。 

第七條   契約之終止 

一、本契約經一方對另一方為終止之意思表示後，契約即行終止。 

二、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保管之約定書、用品等甲方之所有物明列於點交表，

並點交清楚，若有毀損或遺失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經手款項亦應結算清

楚。 

第八條  一般規定 

一、 甲乙雙方有關之權利義務，悉依本契約規定辦理。 

二、 乙方簽約時須提供最新刑事警察紀錄(良民證)、工會投保勞保或商業保險

證明(保險期間須涵蓋合約期間)等，供甲方備查。 

三、 本契約一式二份，由雙方各執一份存查。 

四、 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基隆地方法院為案件第一審訴訟審理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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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第九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事項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取得您的個人資料時，需告知下列事項，並取得 

         您的同意： 

         一、為了學術研究之推廣服務等相關事宜，取得您的姓名.....等個人資料後，   

我們將以電腦等方式在法鼓山體系持續使用及服務。 

         二、您可以要求查詢、更正、刪除，或停止利用個人資料。 

         三、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若資料不完整，我們將無法提供完整的服 

             務。 

第四條 遵循性別平等法第 27 條之 1 規定 

學校聘任、任用之教育人員或進用、運用之其他人員，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予解聘、免

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 

一、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二、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非屬情節重大，而有必要予以解聘、免職、終止契

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並經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任

用、進用或運用。 

有前項第一款情事者，各級學校均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已聘任、任用、

進用或運用者，學校應予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有前項第

二款情事者，於該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期間，亦同。 

非屬依第一項規定予以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之人員，有性

侵害行為或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查證

屬實者，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已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者，學校應

予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非屬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性霸凌

行為，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查證屬實並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任用、

進用或運用者，於該議決期間，亦同。 

有前三項情事者，各級主管機關及各級學校應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 

學校聘任、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運用其他人員前，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

定，查詢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及依第七項所定辦法查詢是否曾有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已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者，應定期查詢。 

各級主管機關協助學校辦理前項查詢，得使用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建立之依性騷擾

防治法第二十條規定受處罰者之資料庫。 

前三項之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處理、利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人員適用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務人員相關法律或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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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空軍相關法律者，其解聘、停聘、免職、撤職、停職或退伍，依各該法律規定

辦理，並適用第四項至前項規定；其未解聘、免職、撤職或退伍者，應調離學校

現職。 

前項以外人員，涉有第一項或第三項情形，於調查期間，學校或主管機關應經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令其暫時停職；停職原因消滅後復職者，其未發給之薪資

應依相關規定予以補發。 

 

 

 

立約人：                                

    甲    方：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代  表  人： 陳定銘             

    地    址： 新北市金山區法鼓路 700 號   

 

 

    乙    方：                               

身分證字號：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日 


